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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ST 浪奇                公告编号：2021-141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1 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预告 

项  目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0,000万元–13,500 万元 亏损：116,99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6 元/股至 0.22 元/股 亏损：1.86 元/股 

（2）2021 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预告 

项  目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3,431 万元–6,931万元 亏损：105,52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5 元/股至 0.11 元/股 亏损：1.68 元/股 

3、预计的期末净资产 

项  目 本会计年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282,271 万元至-278,771 万元 72,610 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贸易业务前期积累银行借款的影响，需支付贸易业务借款相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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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费用及处理贸易业务遗留问题等相关费用合计约 1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聚集主业，全力做大做强自有品牌，着力开拓全国市场，凸显

公司日化“浪奇”总品牌、食品自有品牌“红棉”、“广氏”的品牌价值。一方面，

公司进一步加大了绿色日化板块的营销开拓力度，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销售网络，

主要产品洗衣凝珠、洗衣液及各类消杀产品的市场份额逐步提升；另一方面，公司

加大了对绿色日化和健康食品板块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工作，完成了多种新产品的生

产工作并推出市场，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收入、利润同比增幅明显。 

四、风险提示 

1、因 2020 年末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数，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了退市风险

警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

上市规则》”）第 14.3.11 规定：“上市公司因本规则触及 14.3.1 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下情

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

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

元；（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

产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五）虽符合第 14.3.7 条规定的条件，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六）因不符合第 14.3.7 条规定的条件，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

审核同意”。若公司 2021 年度出现前述六个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决定公

司股票终止上市。 

2、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触及

《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 条之第（七）项“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破产

清算申请”的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

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

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7 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

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2021 年 1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粤调查字 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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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

关规定，决定对本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构成《股票上市规则》第 14.5.1 条及第 14.5.2 条规定的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存在被强制退市的风险。 

4、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管理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披露的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